
修正「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為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

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 

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

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 

為使適用對象

更加明確，爰

修正本注意事

項名稱。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

稱本局）為使臺北市立各級

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學

校及幼兒園）加強為民服

務，確實及有效處理人民陳

情案件，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

稱本局）為使臺北市各級學

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

及幼兒園）加強為民服務，

確實及有效處理人民陳情案

件，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將適用對象明

確修正為臺北

市立各級學校

及幼兒園。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人民陳情案

件，係指陳情人以書面(包括

郵寄、傳真、電子郵件、網

站或相關行動應用程式等在

內)或言詞陳述有關校（園）

務興革之建議、校（園）規

或行政法令之查詢、校（園）

內行政或教育相關違失之舉

發或其他影響陳情人權益等

具體陳情之案件。 

前項陳情以書面為之者，應

載明具體陳情內容、真實姓

名及聯絡方式(包括電話、住

址、電子郵件位址或傳真號

碼等)；以言詞作成紀錄者，

應載明之事項，亦同。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人民陳情案

件，係指陳情人以書面（郵

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或言

詞（電話或親至學校及幼兒

園）反映，陳述有關校（園）

務興革之建議、校（園）規

或行政法令之查詢、校（園）

內行政或教育相關違失之舉

發或其他影響陳情人權益等

具體陳情之案件。 

參酌臺北市政

府及所屬各機

關處理人民陳

情案件注意事

項 (以下簡稱

市 府 注 意 事

項 )第四點及

第五點規定，

修正第一項陳

情方式及新增

第二項。 

三、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應依本注意事項辦

理，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

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

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臺北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

陳情案件注意事項、臺北市

單一陳情系統作業程序、臺

三、人民陳情案件若屬涉及學校

及幼兒園為達成教育目的之

內部程序或受理內部之教職

員、學生、家長陳情，可由

學校及幼兒園自訂或依其他

相關作業程序處理。 

一、參酌市府

注意事項

第二點規

定新增第

一項。 

二、項次變更。 

三、新增學校

及幼兒園



修正「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為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

及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加強橫

向聯繫及管轄權爭議處理要

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人民陳情案件若屬涉及學校

及幼兒園為達成教育目的之

內部程序或受理內部之教職

員、學生、家長陳情，可由

學校及幼兒園自訂作業程

序，其內容不得違反本注意

事項及前項之規定。 

自訂之內

容不得違

反本注意

事項及前

項法規之

規定。 

四、學校及幼兒園受理人民陳情

案件應以合法、合理、確實

辦結為原則，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受理收案 

1.陳情人直接向學校及幼

兒園陳情之案件： 

(1)以書面陳情之案

件，由學校及幼兒

園收件後，依行政

程序簽辦後回復。 

(2)以言詞陳情之案

件，學校及幼兒園

受理時應依本局所

定之人民陳情案件

紀錄表作成紀錄，

並向陳情人朗讀，

或使閱覽請其簽名

或蓋章確認後，據

以辦理。 

2.學校及幼兒園就所收人

民陳情案件認無管轄權

者，應即移送有管轄權

四、各校及幼兒園受理人民陳情

案件應以合法、合理、確實

辦結為原則，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受理收案 

1.陳情人直接向學校及幼

兒園陳情之案件： 

(1)以書面陳情之案

件，學校及幼兒園收

件後應送至文書單

位收文登記，分送承

辦人依行政程序簽

辦後妥處回復。 

(2)以言詞陳情之案

件，學校及幼兒園應

派人以重點摘錄方

式填具人民陳情案

件紀錄表（如附件

一），並向陳情人複

誦朗讀後，送至學校

及幼兒園文書單位

辦理收文登記後，分

送承辦人依行政程

一、統一稱學

校及幼兒

園，酌修

本 點 文

字。 

二、參酌市府

案件注意

事項第五

點規定，

修正第一

款第一目

規定。 

三、參酌市府

注意事項

第六點，

新增第一

款第二目

之規定。 

四、第一款第

三目目次

變更並酌

修文字。 

五、參酌市府



修正「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為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機關，並通知陳情人。 

3.本局轉請學校及幼兒園

處理之陳情案件，由學

校及幼兒園收件後，依

行政程序簽辦後回復本

局。 

(二)處理時限 

1.學校及幼兒園受理人民

陳情案件處理時限為六

個工作日，如因內容複

雜無法於處理時限內查

處回復或法規另訂有處

理期限者，應於六個工

作日內將預定辦理期程

及初步查處結果先行回

復陳情人。但最長處理

時限不得超過三十日

(以日曆天計算)。 

2.本局轉請學校及幼兒園

處理之陳情案件，應依

本局所指定之時限辦理

回復。 

(三)辦理回復 

1.回復陳情人陳情案件

時，以書面公文函復為

原則，並應具體告知承

辦人員姓名及聯絡電

話。如有特殊考量或陳

情人未留聯絡地址，得

以電話、電子郵件、傳

真，面談或其他方式答

復陳情人，惟應有文書

紀錄備考。 

2.辦理回復時，應針對案

序簽辦後妥處回復。 

2.本局轉請學校及幼兒園

處理或交辦之陳情案

件：學校及幼兒園收件

後送至文書單位辦理收

文登記，分送承辦人依

行政程序簽辦後妥處回

復。 

(二)處理時限 

1.除有法令另有規定者，

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時限

為六個工作日。如因案

件複雜、涉需一定處理

時限及程序等無法於期

限完成結案回復者，應

將初步辦理情形、未來

預定作業及結案時間於

六個工作日時限內先行

告知陳情人，俟處理結

果確定後再次回復陳情

人，惟所訂結案時間不

得超過三十日。 

2.本局轉請學校及幼兒園

處理或交辦之陳情案

件，應依指定時限辦理

並依限回復。 

(三)辦理回復 

1.回復陳情人陳情案件

時，以書面公文函復為

原則，並應具體告知承

辦人員姓名及聯絡電

話。如有特殊考量或陳

情人未留聯絡地址，得

以電話、電子郵件、傳

注意事項

第十四點

規定，修

正本點第

二 款 文

字。 

六、參酌市府

注意事項

第十三點

規定，修

正第三款

第二目文

字，並刪

除第三款

第三目。 

七、原第三款

第四目變

更為第三

目。 

八、配合市府

注意事項

第 十 二

點，新增

第三款第

四目不予

處理之規

定。 



修正「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為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情內容敘明具體處理意

見及法規依據，以簡

明、肯定、親切、易懂

之文字回復陳情人，並

副知相關機關。遇有陳

情內容不明確或疑義

時，學校及幼兒園得主

動聯繫民眾，釐清問題。 

3.如連續收到同一陳情人

對同一事由之人民陳情

案件，於限辦期限內可

併案辦理回復。 

4.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依分層負責權限規

定不予處理，但仍應記

錄以利查考： 

(1)無具體內容、未具

真實姓名或聯絡方

式者。 

(2)非陳情事項之主管

機關，接獲陳情人

以同一事由已分向

各主管機關陳情

者。 

真，面談或其他方式答

復陳情人，惟應有文書

紀錄備考。 

2.辦理回復時，以同理

心、簡明、肯定、親切、

易懂之用語與陳情人進

行溝通。 

3.受法令、機密或政策限

制而無法依陳情人所請

辦理者，應詳細說明法

令相關規定及無法辦理

之理由。 

4.如連續收到同一陳情人

對同一事由之人民陳情

案件，於限辦期限內可

併案辦理回復。 

五、學校及幼兒園受理重大陳情

案件（如霸凌案件、校安事

件、新聞事件及議員關切案

件等）或同一案情經多次處

理陳情人仍表示不滿持續陳

情，已有影響校務正常運作

之虞等，應儘速主動報請本

局協助處理。 

五、學校及幼兒園受理重大陳情

案件（如霸凌案件、校安事

件、新聞事件及議員關切案

件等）或同一案情經多次處

理陳情人仍表示不滿持續陳

情，已有影響校務正常運作

之虞等，應儘速主動報請本

局協助處理。 

未修正 

六、對於同一陳情有多次回復時

應併案歸檔，以利完整保存

六、對於同一陳情有多次回復時

應併案歸檔，以利完整保存

未修正 



修正「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為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所有回復紀錄。 所有回復紀錄。 

七、學校及幼兒園對同一事由人

民一再陳情案件及同一陳情

人之不同事由人民陳情案件

處理原則，依臺北市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

件注意事項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參酌市府

注意事項

第十點及

第十一點

規定增訂

本點。 

八、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

者，應予保密，並依臺北市

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及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機關

學校落實檢舉（陳情）人身

分保密要點辦理。 

七、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

者，應予保密，並依臺北市

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辦

理。 

一、點次變更。 

二、為落實陳

情人個資

保護，爰

新增臺北

市政府教

育局及所

屬機關學

校落實檢

舉（陳情）

人身分保

密要點為

辦 理 依

據。 

九、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學校及幼兒園應通知

陳情人依原法定程序辦理： 

(一)檢、警、調機關進行偵查中

者。 

(二)訴訟繫屬中或提起行政救濟

者。 

(三)經判決或決定確定，或完成

特定法定程序者。 

 一、本點新增。 

二、參酌市府

注意事項

第九點規

定增訂本

點。 

十、學校及幼兒園應定期透過教

育訓練，強化教職員工處理

陳情案件之知能。 

八、學校及幼兒園應定期透過教

育訓練，強化教職員工處理

陳情案件之知能。 

點次變更。 



修正「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為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一、學校及幼兒園應定期自行

檢討人民陳情案件處理與

辦結情形，對於超過規定

處理時限辦結者，或違反

本注意事項其他之規定而

屬情節重大者，應依臺北

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

規定辦理調卷分析，追究

積壓或違反規定之責任；

對於處理績效優良者，得

予以獎勵。 

九、學校及幼兒園應定期自行檢

討人民陳情案件處理與辦結

情形，對於超過規定處理時

限辦結者，或違反本注意事

項其他之規定而屬情節重大

者，應依臺北市政府文書處

理實施要點規定辦理調卷分

析，追究積壓或違反規定之

責任；對於處理績效優良

者，得予以獎勵。 

點次變更。 

十二、學校及幼兒園人民陳情案

件處理及教育訓練辦理情

形，將列為本局內部控制

查核重點。 

十、學校及幼兒園人民陳情案件

處理及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將列為本局公文處理成效檢

核項目及督學年度視導重

點。 

一、點次變更。 

二、為配合本

局所屬學

校公文檢

核納入內

部控制，

爰修正本

點規定。 

十三、學校及幼兒園全案辦結

時，應檢附臺北市（學校

全銜）人民陳情案件處理

情形滿意度調查表，並依

本注意事項第三點規定辦

理。 

十一、有關於全案辦結以書面或

以電子信件回復陳情人

時，應檢附「（學校全銜）

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滿

意度調查表」（附件二）及

迭次陳情案件處理原則，

請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

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

件注意事項」辦理。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市府

注意事項

刪除滿意

度調查表

相關規定

酌 修 文

字。 

三、關於迭次

陳情案件

處 理 原

則，改列

至本注意

事項第七

點，並配



修正「臺北市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為 

「臺北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注意事項」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合市府注

意事項第

十點規定

將迭次修

正 為 一

再。 

 


